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規劃流程作法 

角色 辦理流程 備註 

一、 

當事人 

1.當事人持憑自然人憑證驗證登入本

部指定網站。 

2.線上登錄土地登記相關聲明事項，包

含不動產標的（縣市別、鄉鎮市區、

地段小段、地號、建號、權利範圍）、

辦理事項（登記事由或登記原因）、

取得權利人、委託代理人姓名（僅限

開業地政士或律師）及聲明期限，並

填明當事人電子郵件信箱俾利通知。 

3.經電子簽章後送出，系統自動產生線

上聲明序號，並可產製尚未經代理人

驗證之線上聲明文件。 

4.當事人提供上開線上聲明序號予受

託代理人，俾利辦理後續事宜。 

5.當事人就同一辦理事項可做多筆

（棟）之聲明，但不動產位於不同縣

市，需分件辦理。 

6.聲明期限內修正或撤回聲明處理方

式： 

(1)修正聲明：聲明期限內倘聲明有誤

而代理人尚未驗證聲明，當事人得

於系統輸入線上聲明序號修正該

聲明內容；代理人已完成聲明驗

證，線上修正聲明需經代理人再次

驗證，始完成聲明內容修正。 

(2)撤回聲明：尚未經代理人驗證聲明

當事人可線上撤回；經代理人驗證

聲明但登記申請案件尚未送件，線

上撤回聲明需經代理人再次驗

證，始完成撤回聲明；登記申請案

件已送件，需由當事人會同代理人

向案件受理機關以書面（紙本）方

式撤回。 

7.當事人完成聲明登錄（未經驗證）、

代理人完成聲明驗證與退回當事人

1.辦理線上聲明前，當事人

需先完成代理人委託事

宜，該代理人即為後續代

理申請土地登記之人。至

當事人是否需於代理人面

前進行線上聲明，因涉及

當事人資訊設備運用能力

及委託內容，可視當事人

與代理人間約定情形而

定，不予強制規範。 

2.聲明期限始日為當事人聲

明登錄日期，可自行輸入

迄日，但不得逾 3個月，

俾確保當事人真意有效性

及避免爭議。 

3.登錄聲明內容經電子簽章

確認送出後，系統自動產

生線上聲明序號，當事人

應將該序號提供受託代理

人，以利辦理後續聲明驗

證與案件送件事宜。 

4.部分登記案件之登記義務

人處分真意，需由其法定

代理人、監護人、海外授

權書之被授權人或特別代

理人表示，上揭人員因同

屬契約簽訂當事人，亦得

應用「線上聲明」措施。 

 



修正、當事人修正或撤回聲明時，系

統自動寄送通知（含已加密聲明文

件）至當事人電子郵件信箱，已送登

記申請案件以書面撤回經登記機關

於系統處理完畢者，亦同。 

二、 

代理人 

1.受託代理人（開業地政士及律師）持

憑自然人憑證驗證登入本部指定網

站，系統記錄該代理人姓名，以利後

續檢核。 

2.輸入當事人提供之線上聲明序號，俾

查詢聲明事項內容，並填列代理人電

子郵件信箱俾利通知。 

3.系統判斷該代理人姓名與所查詢當

事人線上聲明所載委託代理人姓名

相符者，始顯示聲明事項供核；不符

者不予顯示，並顯示警示訊息。 

4.代理人確認當事人身分、聲明事項與

受託辦理案件相符，以電子簽章方式

完成聲明驗證，系統並可產製經代理

人驗證完成之線上聲明文件。 

5.代理人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記

明線上聲明序號或列印完成聲明驗

證之線上聲明文件附案，赴登記機關

送件，俾利登記機關案件審查時查

證。 

6.代理人完成聲明驗證、當事人修正或

撤回原經代理人驗證之聲明時，系統

自動寄送通知（含已加密聲明文件）

至代理人電子郵件信箱，已送登記申

請案件以書面撤回經登記機關於系

統處理完畢者，亦同。 

1.受託代理人宜具專業職能

且取得專業證照者，實施

初期建議僅限開業地政士

及律師，因其需加入公會

始得執業或執行職務、有

相關罰則規範，且受公會

及其主管機關監督，相關

資訊亦可於本部地政司網

站（地政士資訊系統）及

法務部網站（律師查詢系

統）查詢，更可強化民眾

權益保障機制與代理制度

之妥適性。 

2.為提醒並確保代理人確實

核對委託人身分，及配合

線上聲明之 E 化流程，故

由代理人依當事人提供之

線上聲明序號，以自然人

憑證登入同一網站，確認

聲明相關事項後勾選「本

代理人確認聲明人之身分

及接受其委託」以電子簽

章方式完成聲明驗證。 

3.代理人應於土地登記申請

書記明線上聲明序號或檢

附完成線上聲明登錄之文

件，俾結合網路聲明與實

體申請案件。 

三、 

登記機

關 

1.登記申請案件收件後，審查人員依登

記申請書或案附聲明文件所載之線

上聲明序號，於系統輸入該序號查

詢，列印附案佐參，亦得以其他查詢

1.本措施係新增土地登記當

事人（處分義務人）免親

自到場核對身分之多元管

道，其身分查核機制除代



條件（如統一編號、姓名等）查得聲

明資訊。 

2.檢視登記申請案件內容（含登記義務

人、不動產標的、辦理事項、取得權

利人及委託代理人姓名、登記原因發

生日期）與線上聲明事項是否相符且

符合聲明期限。 

3.如經審核確屬一致，可認定屬土地登

記規則第 41 條得免當事人親自到場

情形；如有不符，列入通知補正事

項。 

4.續依相關程序辦理。 

5.登記機關接獲當事人會同代理人書

面（紙本）撤回聲明，應儘速於系統

進行相關處理後，書面回復當事人

（副知代理人）；如登記申請案件已

收件，惟受理所非管轄所，請撤回文

件收受所儘速通知案件受理所，並將

撤回文件移由該所處理。 

理人協助查對外，主要係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驗

證身分，並輔以電子簽章

機制加強防偽。 

2.民眾對於憑證保存、運用

之警覺性認知仍待加強，

初期先結合可資信賴之受

託代理人，運用其專業能

力降低偽冒風險，俟實施

相當期間並加強宣導，民

眾對於自然人憑證等網路

身分識別工具之認知與接

受度已達一定程度，且得

配合其他防範偽冒之可行

機制，再視情形審慎研議

宜否放寬需第三人驗證及

受託代理人資格等條件，

漸進實施。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辦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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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事人持自然人憑證
驗證登入網站

2

線上登錄土地登記
相關聲明事項

 不動產標的（縣市別、鄉鎮市區、地
段小段、地號、建號、權利範圍）

 辦理事項（登記事由或登記原因）
 取得權利人姓名
 委託代理人姓名（開業地政士或律師）
 聲明期限（3個月）

 不動產標的（縣市別、鄉鎮市區、地
段小段、地號、建號、權利範圍）

 辦理事項（登記事由或登記原因）
 取得權利人姓名
 委託代理人姓名（開業地政士或律師）
 聲明期限（3個月）

3

經電子簽章後送出，系統產
生線上聲明序號，產製文件
(代理人未驗證)

4

當事人提供線上聲明序號
予受託代理人，辦理後續

NEXT

當
事
人

4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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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託代理人憑自然人
憑證驗證登入網站

2

輸入當事人提供之
線上聲明序號，查
詢聲明事項內容

4

代理人確認當事人身分、聲
明事項與受託辦理案件相符，
以電子簽章完成驗證，系統
產製文件(代理人已驗證)

5

代理人於土地登記申請書
備註欄記明線上聲明序號
或列印文件附案，赴登記
機關送件

3

系統判斷代理人姓名與
聲明所載相符始顯示

NEXT

代
理
人

5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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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收件後，審查人員
於系統輸入線上聲明序
號查詢，列印附案佐參

2

檢視登記申請案件
內容與線上聲明事
項是否相符

 登記義務人
 不動產標的
 辦理事項
 取得權利人姓名
 委託代理人姓名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

 登記義務人
 不動產標的
 辦理事項
 取得權利人姓名
 委託代理人姓名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

3

經核一致，認屬土地登記規
則§41免當事人親自到場情
形；如不符通知補正

4

續依相關程序辦理

FIN

登
記
機
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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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聲明登錄表 1/2

不動產標的

辦理事項

取得權利人姓名

委託代理人姓名

聲明期限

聲明人相關資訊

1

2

3

4

5

當
事
人

線上聲明序號

1

2

3
4

5

9

線上聲明 登記案件

網站登錄 紙本送件

確認(身分、事項)後驗證聲明

代
理
人

實施後滾動
檢討修正

實施後滾動
檢討修正

赴登記機關送件

線上聲明登錄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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